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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在清代 的刑 事裁判 中 ， 有 以 本应适 用 律例 所规定 的 刑 罚 重度 为前提 ， 进

而加重处罚 的所谓
“

从重
”

现象存在 。 从重有加重刑 罚 本 身和 变更科处刑 罚 的手 续并

产 生加重效果两 种 方 法 。 任何
一种加重 ， 其程度基本 只 限 于在 同 一刑 种 内 进行加重 。

对于加重 ， 皇帝 一方 面 出 于防止官僚专 断 考虑 ， 原 则 上 禁止 。 但 另 一方 面
，
若 以 成文

法为 准据无法科处适 当 刑 罚 时
，
又会要求官僚不 以成文法 ．

为 准进行加重 等 。 在个案 中 ，

为追求犯罪和刑 罚 的均 衡 ， 皇 帝允许 官僚有
一定程度 的 判 断 ， 可以 选择从重 。 因 此 ，

通过实 务的积 累 ，
虽 然形成 了 既确保律例 的 整合性 ，

又具有手 续 上加重效果的恭请王

命等方 法 ，
但每个个案 中 的从重都 以 必要的方式存在着 。

关键词 ： 清代 刑 事裁判 从重 加重处罚 犯罪和刑 罚的 均衡

绪 言

在清代 的刑事裁判 中 ，

“

从重 （偏 向于重 ）

”一词并不罕见 。 试从律例着手 ，
以名

例
“

徒流人又犯罪
”

律的律文
“

凡犯罪 已发 （未论决 ） 又犯罪者 ， 从重科断
”

为例 ，

可在多条律文中找到类似用法 。 要是再将条例包括在 内 ， 则更不胜枚举 。 而且 ， 与律

例中多见的案例相关联 ， 当时的官箴书与律例注释书之类 ， 在提到律例 的运用问 题时 ，

也指 出应当注意
“

从
”“

重
”

之类的文字 。

．

其中 ， 清代王明 德 的 律例解说名 著 《读律佩觸 》 ， 恰有题名 为
“

从重论
”

的文

章 。
？ 这篇文章首先指出

“‘

从重论
’

者 ， 较量重轻 ， 从其重者 以论罪也 。

‘

从
’

字 、

‘

重
’

字 ， 要着眼 ， 而
‘

论
’

字亦不容忽 。 然
‘

从重论
’

三字 ， 亦有二义
”

。 关于从重

的二重含义 ， 有如下说明 ：

如名例 内云 ，

“

二罪俱发 ，
从重论

”

， 系一就时所发言 。 如平 日 所犯之罪
，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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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俱发 ， 罪无重科 ，
就各事之 中 ，

从其重者 而科之 。 此一义也 。

若律 中 各条下 ， 所载之从重论 ， 则 又有就所犯一 事之律 言者 。 如 所犯止是

一 事 ，
而 罪 名 却 干 乎 两 条 。 其 两 条 中 ，

又各有 轻 重 不 同
，
须 斟 酌 详 审 ，

细 为

究论 。 或彼重 而 此轻 ， 则 舍此 以 从彼 ， 或彼轻 而 此 重 ， 则 又略彼 以 从此

要 皆 于 两律 之 中 ，
细较其孰 重 孰轻 ， 不 为 执定 一 律 ，

唯从其 重 者 而 已 。 此 又

一 义 也 。

前者的
“

二罪俱发
”

云云 ， 是指两个 以上犯 罪行为被 同时发觉的情 况下 ，
选择其

中涉及刑罚最重的某一罪之律条处断 ， 即是从重之意 。 这是基于名 例
“

二罪俱发 以重

论
”

律的律文所规定的
“

凡二罪以上俱发 ， 以重者论
”

而言的 。

而后者的
“

所犯止是一事 ， 而罪名 却干乎两条
”

则是某一行为符合两个 以上犯罪

行为的情况 ， 采用其中针对这
一

行为刑罚最重的律条处断 ， 是谓
“

从重
”

。 因为某个行

为符合两个以上犯罪行为的情况有 多种类型 ，
． 只能对这些类型中 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

判断 。

“

要皆于两律之中 ， 细较其孰重孰轻… …唯从其重者而已 。

”

如上所示 ， 《读律佩觸》 指出 ， 律例 中 的从重 ， 存在两种情况 ： 多个犯罪行为被同

时发觉 ；

一行为符合多个犯罪行为 。 而如果着眼于
“

从重
”
一词

， 则 表明不管哪种情

况 ， 都应该比较几个条文所规定的刑罚 ，
然后适用其中较重的一条 。

但是 ， 由 律例 中出现的从重事例看出 ， 并不限于 《读律佩鯛》 提 到 的 比较几个刑

罚的手续 ， 更为简单地
“

偏向于重
”

， 即径直加重处罚 的情况也存在 。 如刑律
“

劫 囚
”

律的乾隆十八年条例 ：

？

官司 差人捕获罪人 ， 有 聚众 中 途打夺 …… 其伤 差 未至死者 ，
首 犯仍照律 拟绞

监候 。 但经聚众夺犯 ， 虽 未伤人 ， 首犯 亦 照
“

因 而伤人
”

律 ，
从 重拟 绞… … 若数

年后 ， 此风稍 息
， 请 旨仍 复旧 例 遵行 （其 非 聚众及不 于 中途打夺者 ，

各照 本律注

分 别 办理 ） 。

此条例规定强夺被捕缚 的犯罪者时 ， 即使未 将差役打伤 ，
也应按照 打伤差役 的

情况将首犯处绞监候 ，
因此使用 了

“

从重
”
一 词 。 此处 的从重 ，

既不是几个犯罪 行

为 同 时被发觉 ，
也不是一行为符合几个犯罪行为 。 而且即 便从规定 的 内容来看 ，

差

役没有死伤时 ， 只 对强夺罪人 的首犯定拟绞监候 ， 就算没有
“

从重
”一词 ， 内容也

无甚不 同 。

那么 ， 以上条例中 的
“

从重
”

到底是什么呢 ？ 考察此条例的 制定经过 即可一 目 了

① 《大清律例按语 》 卷五十 四 ， 刑律盗贼
“

劫 囚
”

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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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。 此条例是以乾隆十八年的上谕为契机而制定 ，
这条上谕如下 ：

？

闽 粤等省 ， 民俗 刁 悍 ， 官 司 差捕 罪人 ， 动辄聚众殴夺 。 而 定例 止坐 首犯 ， 其

未经伤人者 ， 即 首犯 亦 罪 不 至 死 ，
附 和之徒 ，

俱得递从末 减 。 故愚 民无所惕 畏 ，

罹法者众 ，
而 各省近来效尤者 亦 多 。 从前康 熙年 间

，
因 直省 盗案甚 多

， 特严
“

不

分首从
”

之例
，
而 盗风遂辑。 嗣 后各省 有殴 差夺犯致毙人命者 ，

俱著 不 分首从 ，

即行正法 。 其但经聚众夺犯 ， 无论 曾 否 殴伤 差 役 ， 即照
“

因 而伤 人
”

律 ，
从重拟

绞。 若数年后 ，
此等案件 ， 渐就减 少 ， 再为 酌量降 旨 ，

仍复 旧例 。

上谕认为 ， 律所定刑罚过轻 ，
是强夺犯罪者案件多发的

一个原 因 。 参看康熙年间

强盗案件多发 ，
后刑法严峻 ，

强盗即 减少的 旧 事 ， 如今对于强夺犯罪者案件 ，
同 样需

要加重刑罚 。 根据刑律
“

劫囚
”

律的律文 ，
九人 以下强夺犯罪者 ， 未打伤差役 的 ， 首

犯 只流三千里 ， 不至死 。 上谕 中将刑罚 升至绞监候 ， 与律之规定相 比 ，
刑罚的 加重即

是
“

从重
”

的意味 。

先前的条例末尾 ，
有

“

若数年后 ，
此风稍息 ， 请 旨仍复旧例遵行

”
一语

，
原本不

免突兀 ，
此时也变 明晰 ，

不过是大体照搬 了上谕将其条例化的 结果 。 虽然按此逻辑 ，

条例 中使用了
“

从重
”
一词 ， 但因为含有

“

拟绞
”

这
一单独规定 的刑罚 ， 所以就算没

有从重一词这部分内容也不变 。 但是在追溯条例所使用 的
“

从重
”
一词的 渊源 时 ， 比

较以往律的规定 ， 其通过加重刑罚来加重处罚的含义已较为清楚 。

这种 《读律佩觸》 中没有提到 的加重处罚之意 的例子 ， 如果 只是限于由 皇帝来认

定 ， 那么皇帝作为立法权威的来源 ， 自 然是没有大的 问题。 但
“

从重
”

的例子却随处

可见 ， 甚至散见于原本应该按照律例行事 的官僚裁列实务 中 。 把这些情况置于 当时的

刑事裁判 中 ， 又该如何理解 ？

笔者在过往的文章中
，
对从重 的相关 问题提及过

一些
， 但 因 当时并不 着意 于解决

此 问题
， 故未有深入探究 。

？ 此外 ， 就先行研究而言 ， 有关清代从重问题的专论 ，
也为

笔者管见所不及 。
？ 因此 ， 本文的 目 的在于 ， 探明包含加重处罚之意的

“

从重
”

在当时

①《乾 隆朝上谕档 》 第二册 ，
乾隆十八年五月 二十 四 日 ， 中 国 档案 出 版社 ，

１９９ １
， 第 ２７６６ 页 。 光绪 《大清

会典事例》 卷七八七 ，
刑律盗贼

“劫 囚
”

条
，
乾隆十八年历年事例 ， 内 容大致相 同 。

② 鈴木秀光 ｒｒ請 旨即行正法 ｊ 考一清代 乾隆 、 嘉麈期
（
： ： 扫疔 夺 死刑裁判制度内

一考察 」 ｒ専 修法学論

集 Ｊ９８号 、 ２００６ 。

③ 关于中 国近现代 ， 参见髙見澤磨 「罪観念 ｆｃ 制裁
——

中 国
（

二 扫汁 易 石吣 二 裁 丨 シ リ
一

Ｘ世

界史八Ｏ問 ５ 、 岩波書店 、 １９９０ 。 之外 ，
有关联的是在现代 中国 的

“

依法从重从快
”

指导下 ， 以手续

迅速化和重罚化 为内容 ， 以治理犯罪运动的
“

严打
”

为题 材的坂 口
一成 的 「 現代 中 国 ｔｆｃ ｉｔ

■＆

“

司法
”

？構造 （ １ ）￣（７ ）
—

—厳打 ： 何故刑事裁判妒道具 『北大法学論集 Ｊ 第 ５ ７ 卷第 ２ 号 ￣第

５８ 卷第２号 、 ２００６
￣

２００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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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刑事裁判 中的
“

从重
＂

的刑事裁判中处于何种位置 。 以下 的第
一

部分 ， 将确认包含加重处罚含义 的
“

从重
”

之范围 ， 探明其趋势与特征等 。 第二部分 ，
以皇帝对

“

从重
”

的理解为 中心进行讨论 ，

探明从重在刑事裁判上的位置。

一 作为加重处罚的
“

从重
”

作为加重处罚 的
“

从重
”

， 从例子的 内涵来看 ， 大体可划分为两个系统 。

一种是通

过加重刑罚本身的方式 ，
另一种是通过改变手续等方法来体现加重效果 的方式 。 现在 ，

将范围限定在裁判过程中直接确认
“

从重
”
一词 的情况 ， 下文将对这些实例的 内涵进

行辨明 。

（

一

） 刑 罚 的加 重

１ ． 斩立决—凌迟处死

嘉庆二年 ， 关于送往 台湾之军械在海上被劫案件 ， 闽浙总督魁伦所上奏折写道 ：

？

查 洪长 、 洪石 、 施双三犯 ， 在 洋 叠 劫 ，
复敢乘危搬抢运 送军械。 实属 罪 大 恶

极
，
仅照

“

江洋 大盗
”

例 斩 决
，
不足蔽辜 。 应从重凌迟处死 。

此处闽 浙总督认为 ， 若对三名犯罪者 比照
“

江洋大盗
”

例 ，
即刑律

“

强盗
”

律之

条例 ，

？ 处 以斩立决 ， 将
“

不足蔽辜
”

， 故
“

从重
”

定拟为凌迟处死 。 对
“

止随同 行劫

商船三次 ，
抢劫军械之时并未过船

”

的一名人员 ，

“

应 照
‘

江洋大盗斩决
’

例 ， 拟斩

立决
”

。 所以
，
本案对于是否选择从重 ， 是根据是否直接参与军械的抢劫来决定的 。

？

２
． 绞监候—绞立决

咸丰九年 ， 关于奉天城内抢夺案件 ， 管奉天府尹事倭仁的奏折 ，

？ 首先言及规定 了

抢夺
一百二十两以上处绞监候的刑律

“

白 昼抢夺
”

律 的条例 ， 称
“

此案王起才 ， 白 日

抢夺王守和银两 ， 计赃
一百二十两以上 ， 按例罪止绞候

”

， 确认适用刑律
“

白昼抢夺
”

律的条例 ， 处以绞监候 。 然后写道
：

“

惟在禁城以 内 ， 该犯胆敢肆行无忌 ， 实属 目无法

纪 。 虽城内抢夺例无加重治罪明 文 ， 第奉省为根本重地 ， 近来盗风 日 炽 ， 正在整顿捕

务之际 ， 若不严办 ， 无 以 示惩 。 相应请 旨 ， 将该犯王起才 ， 从重 问拟绞立决 ， 以昭炯

①《宫中 档嘉庆朝奏折》 第四辑 ，
闽浙总督魁伦

“

奏为拿获盗犯洪长等审明在洋行劫并抢失 运动 军械各实情

从重办理恭折具奏事
”

， 嘉庆二年三月十 日
，
台北

“

故宫博物院
”

所藏本 ， １９８５ ， 第 ７３ 页 。

②
“

凡响马强盗
，
执有 弓矢军器

，
白 日 遨劫道路 ， 赃证明 白者 ， 俱不分人数多寡 、 曾否伤人

，
依律处决 ， 于

行动处枭首示众 （如伤人不得 财 ，
首犯斩 监候 ， 为从发新疆 给官兵为奴 。 如未得财 又未伤人

，
首犯发新

疆给官兵为奴 ， 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 ） 。 其江洋行劫大盗
，
， 俱照此例 ， 立斩枭示

”

。 本案并未言及枭示。

③ 本案中 ， 除在监狱死亡 的洪石外 ，
其余三人被恭请王命 。

④ 《宫中 档咸 丰朝奏折 》 第二十一辑 ，
倭仁

“

奏为贼犯 白昼抢夺罪止绞候请旨从重问拟绞立决以 昭炯戒事
”

，

咸丰九年三月 十四 日 ， 台北
“

故宫博物院
”

所藏本 ，
第 ２６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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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 。

”

如此 ，
尽管已明言不存在从绞监候加重的条文 ， 但考虑到

“

事出作为重地的奉天

城内
”

、

“

近来盗风 日炽
”

、

“

正在整顿捕务之际
”

这三点 ， 从重定拟为绞立决 。

３ ． 绞监候—斩立决

乾隆五十九年 ， 由关于
“

把总陈耀祥 ， 向 民人曾 开华图诈妄拿 ， 随带兵 丁放枪 ，

致毙曾 开昂 、 曾 亚庇二命 ， 并枪伤 曾怀造 ， 刃伤曾绍和
一

案
”

的乾隆帝上谕可知 ，

？ 上

奏此案的两广总督 长麟 ， 将把总陈耀祥 ， 依照
“

光棍为首
”

例 ， 即刑律
“

恐吓取财
”

律的条例？有关首犯部分的规定 ， 定拟为斩立决 。 至于放枪兵丁 ，

“

放枪毙命之兵 丁蔡

胜雄 、 罗得汉 ， 照为从例拟绞 ，
从重拟斩决

”

， 原本比照从犯例应拟绞监候 ， 此处也从

重定为斩立决 。 对此
，
乾隆帝指 出

“

今把总陈耀祥 ，
因 向 民人 曾开华索诈起见 ， 辄妄

拿无辜 。 所带兵丁复敢听从本官 ， 开放 鸟枪 ， 击打平 民 ， 以致二 死二伤 ，
不法 已极 。

似此肆意妄行 ，
尚 复何事不可为耶 。 今该督等 ， 将 陈耀祥 暨放枪毙命之兵 丁蔡胜雄 、

罗得汉三犯 ， 皆拟斩立决 ， 所办尚是
”

。 在强调犯罪行为恶劣之时 ， 对总督将放枪兵丁

从重拟为斩立决 ， 做出了
“

所办尚是
”

的肯定评价 。

４． 斩立决 斩立决枭示

咸丰十年 ，
关于在第二次鸦片 战争 中 ， 英法联军火烧 圆明 园 时 ，

园 中丝绸 、 布匹

等物被盗事件 ， 管理刑部事务 的桂 良上奏 ，

？ 提到刑律
“

盗 内府财物
”

律条例
“

偷窃

圆明园乘舆服物者 ， 斩立决
”

的规定 ， 称 ：

此案 高 二
， 于 圆 明 园被 火后 ，

胆敢私进 宫 门
，
抢得绸料等物 ，

实 属愍不 畏法 。

自 应 比例 问拟 。 高二 即 高 大 ， 除得遗 失物轻罪 不议 外 ， 合 比依
“

偷窃 圆 明 园 乘舆

服物 ， 斩 立 决
”

例
， 拟斩立决 ，

从重加拟枭示 。

此处的
“

得遗失物轻罪
”

， 是最高刑罚 为徒三 年的 户律
“

得遗失 物
”

律？ ，
另外

“

不议
”

即指在本文前言部分提 到 的
“

二罪倶发 ， 从重论
”

的程度轻 的
一种 。 本案的

携出绸布 ，
未必不是偷盗 ，

一方面提到 了
“

二罪俱发 ， 从重论
”

，
另一方面又 比附刑律

“

盗 内府财物
”

律的条例来定拟 。 因此相 比直接 比 附而得的斩立决 ， 进一步从重增加

枭示 。

①《乾 隆朝上谕档 》 第十七册 ， 乾隆五十九年三 月七 日 ， 中 国档案 出版社 ，

１９９ １
， 第 １ ７６９ 页 。

②
“

凡恶棍设法索诈官 民 ，
或张贴揭帖

，
或捏告各衙门

，
或勒写借约吓诈取财 ， 或 因 斗殴纠 众系颈 ，

谎言欠

债逼写文券 ，
或 因诈财不遂 ， 竟行殴毙

，
此等情 罪重大 ， 实在 光棍 事发者

， 不分 曾否得财 ，
为首者 斩立

决
，
为从者俱绞监候

”

。

③ 《宫中档咸 丰朝奏折 》 第二十八辑
，
太子太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桂 良等

，

“

奏报 审明抢夺园廷禁 物人犯

从重定拟情形
”

，
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

， 第 ２ １ １ 页 。

④
“

凡得遗失之物
，
限五 日 内送官 。 官物 （尽数 ） 还官 ……

（ 五 日 ）
限外不送官者 ，

官物坐赃论 （
罪 止杖

一百徒三年
，
追 物还官 ） 。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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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刑事裁判 中 的
“

从重
”

５ ． 内地充军—外遣

道光二十六年
， 关于组织赌博或盗窃 团伙 的犯罪者被拿 获后 ，

聚众强夺其犯罪者

一

案 ， 陕西巡抚林则徐的奏折称 ，

① 除了
“

马得攏……合依
‘

官司 差人捕获罪人 ，
中途

打夺 ， 聚至十人 ， 为首者斩
’

律 ， 拟斩监候… …该犯系著名稔恶 ， 未便稽诛 ，
应请 旨

即行正法 ，
以 昭炯戒

”

以外 ， 加人强夺 的十三名 回族从犯 ，

“

均合依
‘

回 民结伙三人以

上 ， 执持器械 ， 不分首从 ， 发云 贵两广极边烟瘴 充军
’

例 ， 发云贵两广极 边烟瘴充

军
”

， 即依据刑律
“

斗殴
”

律的条例拟为极边烟瘴充军 。 从犯 中 的另外九名汉族刀 匪 ，

“

均合依
‘

陕省匪徒 ，
聚众至十人以上 ， 执持器械 ， 不分首从 ， 发极边烟瘴充军

’

例 ，

发极边烟瘴充军
”

， 即依据刑律
“

恐吓取财
”

律的条例 同样拟为极边烟痒充军 。 并且指

出
，

“

以上各犯 ，
听从夺犯拒捕放枪伤人 ， 较之寻常持械殴人之案 ， 情节尤重

”

， 与寻

常案件相比 ， 犯罪内容更为重大 ， 除捉拿时击毙及在监所毙命的八人外 ，

“

其洪
一儿等

十四犯 ， 均请从重发往新疆种地当差
”

。

关于回族和刀匪的条例规定
“

极边 烟瘴充军
”

的刑 罚 ， 前者的条文附有发往中 国

南部的
“

云南 、 贵州 、 广东 、 广西
”

等易 发疟疾 、 环境恶劣地区充军 的用语。 尽管如

此
，
这些省份终究属于

“

内地
”

。 与之相 对
， 在清末实行省制前 ， 新疆被认为是

“

外

地
”

，
发往外地一般被称为

“

外遣
”

。 外遣是仅次于死刑的 刑罚 ， 与 内地 充军相 比也

更重 。
？

６ ． 内地充军—外遣—绞立决

台湾林爽文之乱后 ， 关于聚众复兴天地会事件 ， 台湾镇 总兵奎林的奏折＠首先言及

刑律
“

谋叛
”

律的条例
“

凡异姓人歃血订盟 ， 焚表结拜弟兄 ， 聚至二十人以上 ， 为首

拟绞立决 ， 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瘅充军
”

， 对于参加结会 的二十八人
“

若依本例将

首犯仅拟绞决 ， 为从遣戍 ， 不惟不足蔽辜 ， 且无 以昭惩创
”

， 依照刑律
“

谋叛
”

律的律

文拟为斩立决并恭请王命 。

“

张标……等二十八犯 ，
均照

‘

谋叛不分首从斩
’

律 ， 拟斩

立决 。 审 明后 ， 臣等即恭请王命…… 将张标等二十八犯 ， 缚赴市曹 ，
即行处斩 ，

以示

严惩
”

，

“

林三元 ……八犯 ， 均系听从纠邀 ， 但未订盟结会
”

，

“

应照
‘

异姓歃血订盟 ，

焚表结拜弟兄 ，
聚至二十人以上 ， 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

’

本例 ， 从重发往黑

龙江给披甲 为奴
”

。 这是由 内地充军从重至发遣黑龙江 ， 即外遣。

①《宫 中档道光朝奏折 》 第 十七辑 ， 陕西巡抚林则徐 ，

“

奏 为回 民纠聚 刀匪包庇逃 军夺犯伤差 已获首 从多名

审 明定拟请 旨从重严办
”

，
道光二十六年八月 二十四 日 ，

台北
“

故宫博物 院
”

所藏本
，

第 ７ １９ 页 。

② 关于清代 的充军 、 发遣 、 流刑 等 ， 参照滋贺秀三 「 刑罰 ｗ歴史一東洋 」 ｒ 刑 罰 理論 ｔ 現実 〗 岩波 書

店 、 １ ９７２ 、
１ ０６ 

￣

１ ０９頁 。

③ 《 台案汇 录己集 》 卷八
“

奎林等残奏折
”

，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《台湾文献丛 刊 》 第 １９１ 种第三册 ，
台

湾银行 ， １ ９６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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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此次事件 ， 乾隆帝在乾隆五十六年的上谕 中指 出 ， 林爽文之乱后 ， 有例禁 的

天地会等秘密结社活动
“

实堪痛恨
“

若不严加惩办 ， 何 以安 良善 ， 而靖地方
”

，
不

仅要严禁 ， 还要严惩 。 由此而来 的是 ，

“

所有此案听从纠邀未经结会之林三元等八犯 ，

亦未便仅拟发遣 ，
致滋轻纵 。 着交部 ，

从重定 以绞候
”

。 于是 ， 命令刑部对没有参与结

会的八人从重拟为绞监候 。
？

因此 ， 此事件是在 向乾隆帝上奏过程 中
， 要求 由 内 地充军改为发遣黑龙江 ， 即加

重至外遣 。 之后
， 作为乾隆帝览奏后的判断 ， 将发遣加重为绞监候 。 这无疑是一个二

次从重的例子。

７ ． 流
－

＞充军

嘉庆二十年 ，
关于私盐犯抢夺和强夺犯罪者等案件 ，

山东巡抚陈预的奏折＠称 ， 刑

律
“

白昼抢夺
”

律的条例有
“

抢夺聚至十人 以上 ， 执持器械 ， 倚强肆掠 ， 照
‘

粮船水

手
’

之例 ， 分别首从定拟
”

，
以及

“

粮船水手 ， 伙聚十人以上 ， 执持器械抢夺 ， 为首照

‘

强盗
’

律治罪 ， 为从减
一等

”

等规定 ， 因此首犯蒋 四应拟斩立决 ， 但 已 于监狱死亡 ，

“

应毋庸议
”

。 而从犯
“

蒋成听从抢夺三次 ， 朱林 、 富曲 二听从抢夺二次 ， 张秀生 、 王

楷听从抢夺一次 ， 均合依
‘

伙聚十人 以上 执持器械抢夺为从
’

例 ， 于蒋四 斩罪上减
一

等 ， 杖一百流三千里
”

。 除 因其他罪行 ，
按刑律

“

恐吓取财
”

律的 条例 处理的
“

张秀

生… …应照
‘

凶恶棍徒扰害 良 民
’

例 ，
杖一百 发极边足 四千里充军

”

外 ，

“

蒋成 、 朱

林 、 富曲二尚有听从蒋 四夺犯张魁元释放 ， 均属凶横 ，
应从重 发附近充军

”

。 剩下的

“

王楷亦听从夺犯 ，
惟抢夺仅止一次 ， 庳照例问流

”

。 比较只 是处流罪的 王楷 与从重充

军 的蒋成 、 朱林 、 富曲二 ，
可见从事抢夺一次还 是两次 以上 ，

是决定是否从重 的判断

依据 。

８
． 杖一百—流三千里

查乾隆五十七年 ， 关于对台湾海盗的父亲处罚 的上谕 ，

？
台 湾镇 总兵 哈当 阿认为 ，

父亲对儿子 的犯罪行为一无所知 ， 收受其赃物的事实也不存在 ， 所 以应照
“

父兄不能

禁约子弟为盗
”

等刑律
“

强盗
”

律的条例定拟杖
一百 。 对此 ， 乾隆帝 回应道

“

台湾地

方 民情旷焊 ， 非他处可比 ，
不可不从重办理

”

，

“

此案洪毛等之父洪应等 ， 系 凶犯亲属
，

自 不应仍 留该处 。 着杖一百流三千里 ， 以示惩儆
”

。 顺带有逐出 台湾的 目 的 ， 从重上升

为流三千里 。

①《乾隆朝上谕档 ＞第十六册 ，
乾隆五十六年二月 七 日 ，

中 国档案出 版社 ， １ ９９ １
， 第 １４９６ 页 。

② 《宫中 档嘉 庆朝奏折》 第三 十二辑 ， 山东巡抚陈预 ，

“

奏为审 明 聚众抢夺拒捕 私枭遵 旨分别 从重定 拟恭祈

圣鉴
”

， 嘉庆二十年六 月 二十六 日
，
第 ７６２ 页 。

③ 《乾隆朝上谕档 》 第 十六册 ，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 十四 日 ，
中 国档案出 版社 ， １９９ １

，
第 １４９６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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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 刑事裁判 中 的
“

从重
”

在同
一

件上谕中 ， 乾隆帝指出 当时
“

台湾地隔重洋 ，
屡有滋事之案

”

，

“

遇事严办 ，

俟一二年后 ，
盗风稍熄 ， 民气渐驯 ， 方可照 内地之例办理也

”

， 此时应以原则上严格处

理为政策 。 从杖
一

百加重到流三千里 ， 可以说和其他 的案例相 比 ， 这种加重幅度是非

常大了 。 作为 当时台湾的严格处理政策 ， 将犯罪者 的亲属从台 湾放逐出 去的本案 ，
应

当是 目前所见的第
一个包含这些特殊情况 的案件 。

？

（
二

） 手 续上的加重效果
：

１ ． 收赎的否定

收赎是对特定年龄段 的犯罪者 ，
允许其用金钱赎罪 ， 从而免除实 际刑罚 的手续 。

？

道光三年 ， 有关民人诬告该管知县案件的一道上谕＠与此相关 。

“

此案 吕源 为王天培主

唆作呈 ，
因署大城县知县陈晋 ， 将其掌责 ， 心 怀不甘 。 辄牵砌该署县侵蚀赈款重情 ，

胪列指告 ， 经该督审属全虚 。

”

道光帝强调
“

此等健讼之徒 ， 挟嫌逞刁 ， 诬告官长 。 若

因年已七十五岁 ， 竟 免遣戍 ， 必仍怙恶不悛 ， 适为 闾 阎之害
”

， 尽管达 到 了收赎的年

龄
， 但仍有处罚 的必要性 。

“

吕源着 即从重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瘅充军 ，
不 准收赎 ， 以

示惩儆 。

”

因此
，
不认可其收赎 ， 并命其充军。

由 于上谕对诬告的 内容并未详述 ， 律例所规定之诬告应受刑罚也无法判明 。 但是

如果根据刑律
“

诬告
”

律 的律文和条例所规定的充军情况来看 ，

“

诬 良为盗
”

中 ， 举

例来说 ， 仅限差役将 良 民 以 强盗为 由 绑缚 、 拷 问 等
一

部分 ，

？ 本案显然不会是这种情

况 。 再考虑到与 因
“

诬告反 坐
”

而充军接近 的刑罚 ， 则诬告相 当 于从徒三年 到死刑

（但未执行 的情况 ） 的罪名将会被处杖
一

百流三千里。
？ 如果是这样的话 ， 本案 的充军

即从流三千里加重而来 。 但是尽管充军是加重的结果 ， 但皇帝又故意言及犯罪者 的年

龄问题 ， 并强调不认可收赎 ， 那么从流罪加重到充军 ， 又不认可手续上 的 收赎 ， 并科

处实刑 ， 就应该被认作是另
一种从重的要素 。

２． 秋审情实

咸丰元年 ，
对有关越狱脱逃犯罪者的处罚的上奏 ，

？ 咸丰帝针对案件概要和犯罪者

①当时 ， 作 为地方等刑罚或 保安处 分 ， 有称为
“

过水
”

的从 台湾逐 回 本土 的方法 。 滋 贺 秀三 「刑 罰 Ｏ歴

史——東洋 」 、 １０９ 買 。

② 名例
“

老小废疾收赎
”

律的律文
，

“

诸年七十以上 十五以下及废疾 （ 瞎一 目 折一肢之类 ） ， 犯流罪以下收

赎
”

。

③ 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》 第 二十八册 ， 道光三年十一月 二十三 日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， ２０００ 年影 印本 ， 第

１５４６页 。

④ 例 如 ，

“

凡将 良 民诬指为窃 ， 称系寄卖贼赃 ， 将 良民捉拿拷打 ，
吓诈财物 ， 或 以起赃 为由

，
沿房搜检 ， 抢

夺 财物 ， 淫辱妇女
，
除实犯死罪外

，
其余不分首从 ，

俱 发边远充 军 。 若诬指 良 民为强 盗者 ， 亦发边远充

军 。 其有前项拷诈等情
，
俱发极边烟瘴充军

”

的条例等 。

⑤
“

凡诬吿人 ……流 、 插 、 杖罪
，

（ 不论 已 决配 ，
未决配 ） 加 所诬罪三等 。

各罪止杖一百流 三千里 。

” “

至死

罪 而所诬之人
… …

未决者 ， 杖一百流三千里

⑥ 《文宗显皇帝实录 》 卷三十七 ， 咸丰元年七月 乙 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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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受处罚 ， 指 出
“

胡秃子虽非行窃罪人 ， 第诓 拿逞 凶 ， 情殊可恶 。 而该犯越狱脱逃 ，

又在恩诏以前 ， 若仍予绞决 ， 显与定章不符 ， 若照例科 以绞候 ， 实不足蔽辜
”

。 尽管案

件的具体内容和有关律例不详 ， 但从 中 可知咸丰帝认为该项犯罪 内容 ，

一方面若照例

处绞监候则过轻 ， 但另一方面因 为有恩赦 ， 绞立决又不合适 。 因此
“

应 如何酌核加重

之处 ， 着刑部议奏
”

， 接受了刑部的绞监候并在秋审时入于情实的建议 。

众所周知 ，
秋审 中 的

“

情实
”

是判 断是否实际执行死刑的 依据。 那么 ， 情实与不

实施死刑并于第二年再入秋审 ， 这样反复多次的死刑减免情况
——

“

缓决
”

相 比 ，
也

可以理解为 ， 在当年度的 死刑执行可能性上 ， 情实 的可能性更高 。 秋审 中 的某一案件

会认定为哪种情况 ， 本来是 有一系列 的秋 审程序要走 。 这种在定案ｋ段就将
“

情实
”

决定 了的方式 ， 就是因为在案件 中从重处理了 。

３ ． 恭请王命

恭请王命是由 督抚等官员决定 ， 在刑场树立 王命旗牌 ， 先行执行死刑 ， 事后再向

皇帝报告的办法 。
？ 乾隆四 十三年发生的一起案件 ，

“

该犯王开经 ， 于应征钱粮 ， 抗不

完纳 ， 及该县亲往査办 ， 复敢纠集至五 十余人之多 ， 肆行殴辱
”

，
在接到浙江巡抚王亶

望的报告后 ， 乾隆帝对案件的 评价是
“

实属不法 已极 ， 不可不大示惩创 ， 以儆桿俗 ，

以遏 刁风
”

， 指示王亶望
“

着于定案时 ，
从重多办数人

”

。
②

接到这件上谕后 ，
王亶望在有关案件定拟 的奏折中 ， 提到 了兵律

“

激变 良 民
”

律

的条例 ：

③

刁 民聚众殴官 ， 为首依例 斩决 ， 仍照
“

强 盗杀人
”

例 枭示 。 其 同 谋聚众 ， 转

相 纠 约 ，
下手殴官者 ，

虽 属为 从 ，
同 恶相济 ，

与 首 犯无 异 ，
亦 照

“

光棍
”

例
， 拟

斩立 决 。 其余从犯
，
拟绞监候 。 被胁同 行者 ，

照例 各杖一 百 。 如 实 系 首 恶通 案 渠

魁
，

——面 具题 ，

一 面将首犯即行斩枭 。

而定拟首犯王开经斩立决枭示 ，

“

伙同王开经 ， 纠众抗粮 ， 抢夺犯父两次 ， 拒捕伤

差殴官
”

的 三人斩立决 ， 将 以上 四人恭请王命 。 此外
， 定拟

“

帮 同 纠约 ， 夺犯拒捕 ，

掷石伤差
”

的 四人斩立决 ，

“

听从 纠 约 ， 掷石殴差
”

等 的七人 由 绞监候从重改 为绞

立决。

①有关恭请王命 ，
可参照鈴木秀光 「恭请王命考——清 代死刑裁判 ｒ権宜 』 ｔ 『定例 』 」 『法制史

研究 』 ５４ 号 、 ２００４［该文的中 文可参 照 《恭请王命考
——清代 死刑裁判 的

“

权宜
”

与 “

定 例
”

》 ， 吕文

利 、 袁野译 ， 《 内 蒙古 师范大学学报 》 （哲学社会科学版 ）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， 第 ２３
－

３７ 页——译者注 ］
。

② 《乾隆朝上谕档 》 第九册 ，
乾隆 四十三年四 月 ．

二十二 日
，
中 国档案出 版社

，
１ ９９ １ ， 第 １ ５７ 页 。

③ 台北
“

故宫博物院
”

编辑委员会编 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》 第四 十三辑 ，

“

浙江巡抚王亶望奏报审办嵊县 刁 民

王开经等纠众抗粮拒捕案事
＂

，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 二十七 日 ， 台北
“

故宫博物院
”

， １９８２
－ １９８ ８ ， 第 ２４２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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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亶望的这一处置当然是基于乾隆帝 的从重命令 ，
实际方法则是 由 条例 中的 绞监

候从重定拟为绞立决 。 同 时
，
虽然都是根据 同

一

条例定 拟斩立决 ， 却特意将其中三名

恭请王命 ，
四名通过上奏立决 ，

以示 区别 。 由此 可见
， 与犯罪 具体 内容相适应进行加

重处罚是从重的一个要素 。 不仅是从监候到立决 ， 恭请王命也应该被考虑进去 。

４
． 请旨 即行正法

请 旨 即行正法 ， 是实务上对定拟为监候的情况 ， 依照立决处理的方法 。
？ 乾隆四十

四年在江西省发生 了 民众涌 人官署 ， 引 发骚动 的 案件 。 江西巡抚郝硕采用前述兵律

“

激变良 民
”

律的条例 ， 除对首犯恭请王命外 ，
从犯

“

曾乃仔 、 詹乞仔 ， 打毁暖 阁宅

门 ， 卢的仔 ， 拾砖殴差 ， 曾 流民 ， 打毁门旁转斗 ，
又抢衣物 ， 袁贵生亦抢取物件 ， 应

均照
‘

光棍为徒
’

例 ， 拟绞监候 ， 先行刺 字 。 该五犯 情殊 凶 横 ， 应从重请旨 即行正

法
”

。 依照 同条例定拟绞监候后 ， 因为犯罪状况特别凶恶 ， 因此上奏请求从重请 旨 即行

正法 。
？ 在收到三法司关于此案的覆奏后 ，

皇帝下 旨将
“

曾乃仔 、 詹乞仔 、 卢 的仔 、 曾

流民 、 袁贵生 ， 俱着 即处绞 。 余依议
”

。
？

如笔者另一篇论文中所指出 的 ， 请 旨 即行正法是对监候案件 ， 向 皇帝请求用立决

的方式即 时执行的行为 。
？ 然而 ， 不是如上述

“

绞监候—绞立决
”

中的案例那样定拟 由

监候从重到立决 ， 而是定拟监候再从重进行请 旨 即行正法 ， 与其说是刑罚 的加重 ， 毋

宁应看作是在请旨 即行正法这
一手续上的加重效果 。

以上用来确认作为加重处罚 的从重的各案例 ， 以刑罚 的加重和手续上 的加重效果

分别加以展示 。 加重处置的从重是在律例对犯罪所定的刑罚过轻 ，
犯罪与刑罚之间被

认为失衡的情况下 ， 在新的 立法出现前 ， 意 图通过对案件 的个别加重 ， 实现刑罚的级

别和犯罪相适 ，
从而确保均衡的实务方法 。 这不仅取决于官员 的 判断 ， 有时也以 皇帝

命令的形式出现 。

作为从重结果 的刑罚 ， 多数情况下 并不会和 比较对象相差太大 。 前文介绍的各案

例中 ， 从杖一百从重到流三千里的案例 ， 因其流罪有从 台湾放逐出去 的意 味 ， 暂搁置

一边 ， 其余包含手续上 的加重刑罚 的情况 ， 内容都是在流罪 以上 的刑罚基础上加重 。

①关于请旨即行正法
，

参照鈴木秀光 ｒｒ 請旨 即行正法 ｊ 考一清代乾隆 、 嘉慶期 ｔ
ｃｉｍ ｓ死刑裁判制度刃

一

考察 」 ｒ 専修法学論集 〗 ９８ 号 、 ２００６ 。

② 《宫 中档乾隆朝奏折 》 第 四十七辑 ，

“

江西巡抚郝硕奏为审拟乐安 县民聚众殴官案情形折
”

， 乾隆 四十四年

三月 十 三 日 ，
台北

“

故 宫博物 馆
”

，
１９８２

－

１９８ ８ ， 第 １３８ 页 。 这则 史料 以及下 注所引 史料 ， 在鈴木 秀光

ｒｒ請 旨即 行正法 ｊ 考一清代乾隆 、 嘉慶期 死刑裁判制度 —考察 」 ｒ専修法 学論集 ｊ９８ 号 、

２００６ 、 １０
－

１２ 頁被引 用
。

③ 《乾隆朝上谕档 》 第九册 ，
乾隆四 十四年三月二十 四 日

，
中 国 档案出版社

，
１ ９９１ ， 第 １ ５０８ 页 。

④ 参照鈴木 秀光 ｒｒ請 旨 即行正法 ｊ 考——清代乾隆 、 嘉廉期ｄ
＇

ｉｔ ｓ死刑裁判制度乃
一考察 」 丨 専修法学

論集 Ｊ９ ８ 号 、 ２００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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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， 将犯罪者处死 的死刑情况 ，
是在死刑的 范畴上加重

；
将犯罪者流放 的流刑 等情

况
， 也是在流放的刑罚范畴中 。 换言之 ，

充军和发遣这样 的 加重 占 了 大半 ； 从流 刑到

死刑 的 ， 只 有
“

内地充军—外遣４绞立决
”
一例存在 。 可能此案 中 ， 台湾镇总兵选择

的从重是 由 充军加至外遣 ；
在此之上加重到死刑 ，

可能是皇帝 的判断 。 如此来看 ， 即

便是从重也不能大幅加重 ， 大致而言
一

般是在同
一范畴下的刑罚 中选择稍重的

一项 。

另外
，
从重原本就包含了

“

更重
”
一词的意思 ， 原则上可能是比较对象先行存在 ，

没有 比之更重的刑罚 ， 于是采取这样 的手续 。 而 比较对象基本是根据犯罪 内容判断 ， 虽

然考虑本来应该适用的律例所规定的刑罚 ， 但以
“

内地充军４外遣—绞立决
”

中 ， 乾隆

帝在台湾镇总兵奎林从重处罚 的外遣之上再次从重到绞立决为例 ， 并不仅限于律例 的规

定 。 因为从从重的各案例来看 ， 将成案中的刑罚作为 比较对象的情况也存在 ，

？ 所 以在更

大范围 的当时的刑事裁判 中 ， 各种拿来做参照的规范所规定的刑罚 ，
也是从重的 比较

对象 ，
这么认为应该是妥当的 。 因此 ， 虽然名 曰 从重 ， 但并非与刑 事裁判应该参照的

各种规范毫无关系 ， 应当理解为 ， 因为这些先行存在 的各种规范无法完全反映的恶性

程度 ， 所以需要选择加重 的 （包含科处刑罚的手续 ） 实刑来反 映这其中微妙的差异 。

关于加重处置的从重 ， 还有一点需要指 出 ， 和比附也表现出一定的 联系 。 比附是

当 与犯罪相适的律例不存在或律例所定刑罚不 能保证犯罪与刑罚之间 均衡时 ， 企图适

用类似的律或以此为基准加减等定拟 ， 而向皇帝上奏请求裁可 的手续 。
？ 其来源为 ， 名

例
“

断罪无正条
”

律
“

若断罪无正条者 ， （援 ） 引 （ 他 ） 律 比附 ，
应加应减 ， 定拟罪

名 ， （ 申 该上司 ） 议定奏闻
”

。

表现为与比附有关的从重 ， 正是此条律文的
“

应加
”

部分 。 例如 ， 乾隆二十八年 ，

湖广总督爱必达关于拿捕赌博 中 ， 将下级武官外委把总打伤一案的奏折 中
，

？ 提到 刑律

“

斗殴
”

律的律文
“

刃伤人者 ， 杖八十徒二年
”

以及刑律
“

罪人拒捕
”

律 的律文
“

罪

人拒捕 ， 各于本罪上加二等 。 殴所捕人至折伤以 上者 ，
绞监候

”

。 因此 ， 犯罪者 陈全 ，

赌博本来已属不法 ，
又在人员密集处挥舞刀具 ，

“

若仅以
‘

刃伤人
’

加等问拟杖徒 ，
殊

不足以示儆
”

，

“

陈全 ， 应请比照
‘

罪人殴所捕人至折伤以上 ，
绞监候

’

律 ，
从重拟绞

①以成案 中的刑罚为比较对象的案例 ，
如因太平天国 而扬 州失陷 ，

关 于知县 的处罚 ，
咸 丰三年 的刑部奏折

所举 。 《 宫 中档咸丰朝 奏折 》 第 十辑 ，
刑部 尚 书德兴等 ，

“

奏为遵 旨加严定拟惩 办扬 州失守之文武各 员一

案缘 由具奏请 旨
”

，
咸 丰三年十月 十一 日 ， 第 ７６６ 页 。 此处刑部言及定为斩监候的

“

主将不固守
”

律 的条

例
，
此外有从重

“

案例拟斩 ，
奏请即行正法

”

的岳州 失陷案例 ，
以及 因为

“

情节稍轻
”

成为
“

减等拟 流

加遣
”

成案的道州等失陷案例
，
本案因与道州的案例

“

情节相同
”

，
与

“

减等拟流 ， 从重发往新疆充 当苦

差加遣
”

的成案相符 ， 但 因为有
“

加严定拟
”

的谕 旨
， 依条例从重定拟斩监候 。

② 关于 比附
，
参照 中村茂夫 ｒ 清代刑法研究 Ｊ 東京大学 出版会 、 １９７３ 、 第二章 「 比附 （７）機能 」 。

③ 《宫 中档乾隆朝奏折 》 第 十六辑 ， 湖广总督爱必达等奏折 ， 乾隆二十八年正 月 二十五 日 ， 目 录缺失
，
台北

“

故宫博物馆
”

，
１卵２

￣

１９８ ８
， 第 ６８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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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刑事裁判 中 的
“

从 重
”

立决
”

。 此处 ， 除了 比附
“

罪人拒捕
”

律规定绞监候的部分 ， 还从重定拟为绞立决 ， 适

用 的正是
“

断罪无正条
”

律的
“

（援 ） 引 （他 ） 律 比附 ，
应加

”

所提到的形式 。 所 以 ，

所谓
“

应加
”
一语就是从重 的表现 。

另外 ， 由 比附中的从重各案例看出 ，
比附手续本身 就可 以被当作从重来看的情况

也存在 。 例如 ， 咸丰九年 ， 刑部关于该管官员 对奸商倒卖煤炭行为知而不报反而收受

商人钱财案件的奏折中 ，

？ 提到刑 律
“

监守 自盗仓库钱粮
”

律 的条例
“

监守盗仓库钱

粮一千两 以上
，
拟斩监候 ， 勒限一年追完 ， 死罪减二等发落

”

。 本案的该管官员
“

与侵

盗库款无异
”

，

“

自 应 比例从重问拟
”

，

“

比照
‘

坚守盗仓库钱粮一千两以 上 ，
拟斩监

候
’

例 ，
拟斩监候 ， 咨送刑部监禁 ， 勒限一年追完 ，

限满有无完缴 ， 分别办理
”

。 本案

的该管官员在收受钱财后纵容违法行为 ， 律例 中 没有针对 此类行为直接规定 的条文 ，

所以 比附刑律
“

监守 自 盗仓库钱粮
”

律的条例来定拟 。 但是定拟的 内容与条例规定的

刑罚一致 ， 并未再有加重 。 因此 ， 本案中 刑部所谓从重 ， 只 能着作是应 比附规定有重

罚的条文来定拟之意 。
②

职是之故 ，
比附中可见的从重 ， 不仅可以是有关比附的条文所规定 的

“

应加
”

部

分 ， 有时也可以是将比附的刑罚再加重 。 再者 ， 本节旃介绍 的每 一个案例都仅限于在

史料中使用
“

从重
”
一词

， 其他使用诸如
“

从严
”

等类 似用语的案件如果也存在的

话 ， 那么未表现为使用特定的手续用语 ， 而在叙述上提示了加重必要性的定拟案件也

是有的 。 如此
一

来 ， 假如不限定为狭义的手续用语 的
“

从重
”

案件的话 ， 那么广义的

功能上的从重 ， 也就是说在刑事裁判 中进行加重处 罚 的案件 ，
在 当时的刑事裁判 中应

该是相当广泛的存在 。

＇

作为加重处罚 的从重 ， 与律 例规定 中存在的 比附不 同 ， 乃是制度上没有明确 根据

的一种手续 。 不仅如此 ， 从重地定拟多多少少违反 了 刑律
“

断罪引 律令
”

律 的律文

“

凡 （官司 ）
．

断罪皆须具引 律例
”

的规定 。 那么 ， 对于官僚选择 的这种从重 ， 统筹刑

事裁判的皇帝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？

首先 ， 以含有
“

从重
”
一词的史料为例 ， 有制定名例

“

加减罪例
”

律的条例之契

机的雍正八年的上谕 。
？“

或有倚恃特用 ， 而生纵逸恣肆之心者……是以 曾有特用人员 ，

①《宫中 档咸 丰朝奏折 》 第 二十三辑 ， 刑部 尚书瑞常等 ，

“

奏为审 明宝源局局员 吏役人等受财比例 从重定 拟

情形
”

，
咸丰九年十月 十二 日 ， 第 ２４７ 页 。

② 根据 比附等条例 ， 返还后的刑罚应该是 徒三年 ， 但奏折上 的朱批是
“

完赃 后 ， 均着发往新疆效 力赎罪
”

，

朱批中的命令部分 ，
确认了从徒三年到外遣 的加 重 。

③ 光绪 《大清会典事例 》 卷七 三九 ，
名例

“

加减罪例
”

条
，
历年事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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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负朕恩 ， 则加倍治罪之 旨
”

，

“

至于盗案越狱… …尤为逞奸玩法 ，
藐视宪典 ， 是以有

加倍治罪之条
”

， 指 出各种加倍处罚的原因 ：

以上加倍治罪二条 ， 系朕 曾 经降 旨者 ， 乃 内 而 法 司
， 外 而 督抚

，
往往比 照此

例 ，
以加倍定拟具题。 又有于 本犯 罪名 ， 舍其 重 罪 ，

而 就其所犯之轻 罪 ， 议 以加

倍
，
而抵之 于死者 。 尤非 平允之道 。 且 国 家 法令科条 ， 原有一定 而 不 可 易 。 其有

应行从重者 ， 亦 必待朕酌 其情罪 ， 特颁 谕 旨 。 此
“

加倍
”

二字
，
非 臣 工 所可擅定

者也。 嗣后 凡 有议 处 、
议 罪之条 ，

俱应 照 本律定拟 。 其有 负 恩犯 法
， 情 罪 重 大

，

应从重定拟者 ，
必 须折衷于 法之至 平至 允 。 不得擅 用

“

加倍
”

字样 ，
开 蒙 混 苛刻

之端
， 负 朕立 法牖 民儆省 防 闲 之至意 。

此处 ， 雍正帝针对官僚比附
“

加倍治罪谕旨
”

而定拟 的行为指 出
，
加倍是皇帝的

判断 ， 臣下不应擅 自 选择 ，
此种行为应行禁止 ， 并命令应以律例为准据 。

此条上谕中 ， 臣下选择的有加重处罚意 味的手续用语是加倍 ， 而非从重 。 引 文中

两处出现的从重 ， 其提到的所谓加倍 ， 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
“

加重
”

意 思 。 然而 ，
所

谓禁止臣下选择加倍 ，
是为了 更广泛地禁止臣 下选择加重处罚 ， 尽管上谕暂且把从重

当作手续用语来使用 ， 但显然就是禁止 的对象 。

从重作为手续用语出现的史料 ， 以乾隆二十
一

年的上谕为例 ：

？

地方凶 棍扰害 良民 ，
拟 以 斩 决 。 此定例 也 。 此案 刘 么

， 因 妒奸谋死张二老
，
复

拐 卖 幼童
，
假充捕役

，
吓诈财物 ， 种种 淫恶 ，

实属光棍之尤 。 该抚乃 依
“

谋杀
”

本

律 ，
从重拟斩 立决 ，

该部 亦 如所拟完结 。 夫断狱 当 准情酌理 ，
务求至 当

，
何庸 设轻

重 于其 间 。 若置本律不 用 ，

而谓
“

未足蔽辜
”

， 则似该犯罪本不 至即行正法 ，
而故为

从重 。 此外省 陋 习 ，
该部不 为改正 ， 殊 未允协 。 刘 么 即应 照

“

光棍
”

律治 罪 ， 不应

照
“

谋杀
”

律定拟 ，
而加以

“

从重
”

字样 。 并通行传谕 内外 问 刑衙 门知之 。

这是一件以案件的处理为契机而下的上谕 。 其 内容尚 不详知 ，
巡抚和刑部根据刑

律
“

谋杀
”

律的律文 ，

？ 将斩监候从重定拟为斩立决 ，
对此乾隆帝予以否定 ， 并命令根

据
“

光棍
”

律 ， 即刑律
“

恐吓取财
”

律的条例？定拟斩立决 。

①《乾隆朝上谕档 》 第二册
，
乾隆二十 一年十月 二十三 日

，
中国档 案出 版社 ，

１ ９９ １
，
第 ３ ７７７ 页 。 尽管有若

干语句的变动 ， 亦 收人于光绪 《大清会典事例 》 卷八五二 ，
刑律 断狱

“

断罪引律令
”

条 ， 历年事例 。

②
“

凡谋 （
或谋诸心 ， 或谋诸人 ） 杀人 ， 造意者

，

斩 （ 监候 ） 。

”

③ 参照
“

凡恶棍设法索诈官 民 ，
或张贴揭帖 ， 或捏告各衙 门 ， 或 勒写 借约 吓诈取 财 ， 或 因斗殴纠 众 系颈 ，

谎言欠债逼写文券 ， 或因诈财不 遂 ， 竟行殴毙 ， 此等 情罪重大 ， 实 在光棍事 发者 ， 不分曾 否得财 ， 为首

者斩立决 ，
为从者俱绞监候
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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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刑事裁判 中 的
“

从重

因 此 ， 不 仅在 内容上 指 出律 例适用 错误 ， 此处 乾隆帝对 巡抚们 定 拟斩 立决 而

选择从 重 的 行 为 ， 从
“

置本 律 不 用
”

和律例 准 据 的 角 度予 以 禁止 ，
而且

， 禁 止

这种选 择从重 的
“

外 省陋 习
”

之命令 ， 将在 内 外 负 责裁 判 的 机构 中 通 传 ， 由 此

可见
，
乾隆帝之禁止从重 ，

不仅是针 对个别 案 件 ， 而且 抱 有 树立 一 定规范 性 的

意 图 。

更为详细且明确的有关禁止从重 的例子 ， 是以 改正基于雍正八年上谕所制定
“

加

减罪例
”

律的条例为契机的嘉庆 四年的上谕 。
？ 这条上谕是在退位后的 乾隆帝驾崩 ， 嘉

庆帝开始亲政之际所下 ：

向来刑部 引律 断狱 ，
于本律之外 ，

多 有
“

不 足蔽辜
”

，

“

无 以 示惩
”

及
“

从重

定拟
”

等字 样 。 所办 实 未允协 。 罪 名 大 小律 有 明 条 ， 自 应勘核 案情 ，
援 引 确 当 。

务使法足蔽辜 ， 不致畸轻畸重 ，
方 为 用 法之平 。 今既 引 本律 ，

又称
“

不足 蔽 辜
”

，

“

从重定拟
”

， 并有加至数等者 。 是仍 不按律 办理
，
又安 用 律 例 为 耶 。 即案情 内 有

情节较重者 ，
朕 自 可 随案酌定 。 总之 ，

“

不足蔽辜
”

之语
， 非执法之官所 宜 出 。 嗣

后 问 刑衙 门
，
俱应 恪遵 宪 典 ， 专 引 本律 。 不得 于 律外 又称

“

不 足 蔽辜
”

及
“

从

重
”

字样 ， 即
“

虽
”

字
“

但
”

字抑扬文法 ，
亦 不准 用 。

此则上谕指 出 ， 官僚引 律例后又从重 ， 不以律例为准据 ， 这不是司法主管 的官员

应该做的 。 如嘉庆帝所指
“

即案情 内有情节较重者
，
朕 自 可随案酌定

”

，
皇帝官僚制 内

部的 司法分工是 ， 官僚依律定拟 ， 皇帝对每个案件超越律例的必要性与应 当性进行再

确认 ， 职是之故 ， 禁止官僚选择从重 。

同时 ，
除了

“

从重
”
一词本身没有被确认 ， 禁止加重定拟还应包括顺治帝 的禁止

“

致重法
” ？

、 康熙帝禁止
“

用
‘

情罪可恶
’

字样 ，
深刻定罪

” ？ 等 ， 而其他的 皇帝也

有类似意味 的上谕 。 如前文所说 ， 雍正帝 的上谕是
“

加减罪例
”

律的条例制定之契机 ，

①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》 第 四册 ， 嘉庆四 年正月 十五 日 ，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，
２０００ 年影 印本 ， 第 ５５ 页 。

这则史料 ， 鈴木秀光 「 Ｉ

■

請 旨即行正法 Ｊ 考——清代乾隆 、 嘉麈期 （ ； ：扫疔 ５死刑裁判制度Ｗ
—考察 Ｊｒ 専

修法学論集 Ｊ９８ 号 、 ２００６ 、 １８
－

２０ 頁也有 引用 。

②
“

今该部不体朕意 ， 私心揣度 ， 以 为事经上发 ， 若从轻拟
，
恐 以情 面生疑庇护获 咎 ，

因为 自 全之计
，
明 知

此罪本轻故为重人 ， 待朕亲裁 。 甚至新犯事 情 ，
不就事论事

，
而追引 已结 之 旧案 ， 文致重法 。 如此私心

舛谬
，
大不合理…… 以后 问理衙门 ， 议事 大 臣

，
问拟人罪 ， 务 要详 审真情 。 引 用本律 。

一 切 钩索 罗织 ，

悉宜痛革 。 书云
‘

罪疑惟轻
’

，
所当 深念 。 如情罪重大 ， 宪典具存 ， 又不得借 口故出

， 以致漏 网 。

”

《世祖

实录 》 卷七十六 ，
顺治 十年六月 丁酉 。

③
“

刑部覆台臣 龚条奏
‘

査凡法司衙门
，
每事俱照律 例定 罪

，
久 已 画一遵行 。 其情罪可 恶与所定之＿ 未符 ，

情有可矜而律例内 罪重者
，
俱蒙皇上明 鉴 ， 依罪改正相符 。 嗣后有 正条者 ， 用 《情 罪可恶 》 字样 ， 深 刻

定罪
，
应永行禁止 。 若问刑之官

，
不引 正条

，
仍用 《情罪 可恶 》 字样 ， 深 刻定罪 者

，
该部 即行更改 ， 引

律例定罪
，
将深刻拟罪 官员 ， 交与该部照失人议 处

’

，
奉旨

‘依议
’

。

”

《定 例成案合镌 》

’

卷二十八 ， 断狱
“

禁用情罪可恶字样
”

， 康熙三十九年六 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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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嘉庆帝的上谕是改正前者 的契机 ， 此后一直延续至清末废止 。
？ 如此来看 ， 要说清代

存有禁止官僚从重等加重处罚 的规范 ， 也并非夸大 。

以上这些皇帝禁止从重等加重处罚 ， 雍正帝的
“

嗣后凡有议处 、 议罪之条 ， 俱应

照本律定拟
”

， 嘉庆帝的
“

俱应恪遵宪典 ， 专引本律
”

， 以律例为准据是表里一致的表

述 。 因此
， 就上述各史料所见 ， 皇帝要求官僚以 律例为准据 ，

对从重等加 重处罚是禁

止的 。

但是 ，
皇帝对官僚也未必都单方面要求 以律例为准据 。 例如

， 嘉庆八年有关盗伐

事件的上谕 ， 接到前去调査的策拔克等人奏报 的嘉庆帝 ， 有如下表述 ：

？

此案奸民等在高 丽 沟 等处偷砍木植 ，
皆 由 该管官 员 平 曰 受 贿故纵 ，

通 同 舞弊 。

及策拔克等前往查 办 ，
该 员 等 又复透漏 消 息 ， 得钱 卖放 。 情 节 实 为 可恨 。 自 应 严

加惩 办 。 向来朕办理庶狱 ， 原情定罪 ， 节 经谕令
“

内 外 问 刑街 门 ， 不得辄 用
‘

从

重
’

字样
”

。 但须视案情之重轻 ， 权衡剖 断 。

此处嘉庆帝言及从前所引 的嘉庆四年禁止从重等上谕 内容 ，
认为原则上

“

须视案

情之重轻 ， 权衡剖断
”

。 紧接着 ，
对于本案却 又指 出

“

自 应严加惩办
”

， 实际上命令对

本案涉案人员加重定拟 ， 即
“

佐领崔守兴… …情罪尤重 。 策拔克等于审明 后 ， 加等问

拟具奏 ， 勿令其稍狡展
”

。 如此处理案件时 ， 有关犯罪与刑罚均衡 的办法 ， 另案可见乾

隆帝所谓
“

事关刑狱 ， 务期情罪允当
”

等 ，

？ 这些在皇帝的上谕中并不鲜见 。 皇帝对官

僚未必都单方面要求以律例为准据 。

关于这种官僚 以律例为准据的方式 ，
近年来寺 田浩明 发表 了有关探明官僚与实定

法的位置关系的论文。
？ 现仅限本文需要 ， 做如下相关介绍 。 即 ， 当时的利事司法理念

是要使每个犯罪行为的犯情 、 恶性程度与科处的刑罚平允 ， 可归纳为
“

情法之平
”

。 这

个情法之平 ， 理想状态是皇帝对每个案件进行判断 ， 要实现这一 目标 ， 所有 的刑事案

件都由皇帝
一人处理 ，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。 所以 ， 有必要让官僚来分担这

一

工作 ， 因

此与情法之平对应的参照表一般的 律就被制定了 出来 。 但是
，
这种对应关系会随着时

宜与地茸变化 ， 必须要 由 皇帝对个案做 出判断 。 为此
， 关于情法之平 ， 呈现出

“

律是

①此外 ，

“

承问各官审明定案 ，
务须援引

一

定律例
，
若先引 一例 ， 复云

‘

不便照此例治罪
’

更引 重例
，
及加

‘

情罪可恶
’ 字样 ， 坐人罪者 ， 以故人人罪论

”

的刑 律
“

断罪引律令
”

律 的条例也有 。

② 《嘉庆道光两朝上 谕档 》 第八册 ，
嘉庆八 年九月 十六 日 ， 广 西师范 大学 出 版社

，
２００ ０ 年 影印本 ， 第 ９０ １

■

页 。

③ 《乾 隆朝上谕档 》 第三册 ，
乾隆二十二年十月 十三 日 ， 中 国 档案 出 版社

，
１９９ １

，
第 ３ ３３ 页 。

④ 寺 田浩 明 「清代刑事裁判 仁妇 疔 苍 律例〇役割 ？ 再考一実定法 ＣＯ 丨非 外一少的 Ｊ 女 态 〇 方
ｔ

ＣＯ ｈｔ 」

大島立子编 『宋一瘠代Ｗ法 ｉ： 地域 社会 Ｊ 東洋文庫 、 ２００６ （译者按 ： 该文 的 中 文可参 照 《权利 与冤抑 ：

寺田 浩明中 国法史论集 》 ，
清华大学出版社 ， ２０１２

，
第 ３２３

￣

３５６ 页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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纲要 ， 而皇帝就个别案件来做判断
”

的位置关系 。 这就要求 ，
在做个案处理的 时候 ，

官僚被迫要做出
“

情法之平
”

的判 断 ，
因此

，
与其说官僚

“

在处理眼前的案件时 ， 与

其说可以判断利用制度与实定法是否适 当 ， 不如说是被积极地要求这么做
”

。 当时 的刑

事裁判 ，
不是皇帝制定律例 、 官僚单方面遵守的模式 ，

也不是律在将它作为准据 的行

为将被授予正当性 ， 且裁判官免责 的机制 。 律在将其作为依据 的情况下被 当作直接命

令 ，
而不作为依据的情况则是判断

“

情法之平
”

时
， 被当作出发点的度量 。

借助寺 田的理解再来看从重 ，

“

在处理眼前的案件时 ， 与其说可以 判断利用制度与

实定法是否适当 ， 或者说是被积极地要求这么做
”

的 官僚 ， 在判断不适当 时 ， 就此利

用制度也是一种选择 。 先前关于盗伐案件 的嘉庆八年的上谕中 ， 从重也是应该
“

视案

情之重轻 ， 权衡
”

地选择 。 这样 的判断如果是不 当 的 ， 当然会被否定 。 但是 ，
未必是

从重的选择本身在手续上被否定 了 。

因此 ， 与命令禁止从重等加重处罚 ， 以律例为准据的条例和历代皇帝 的上谕相反 ，

官僚单方面判断以律例为准据不能科处适切的 刑罚 时 ， 不想 以律例为准据被要求 。 由

此而言 ，
不仅有官僚选择的从重 ，

皇帝命令的从重也出现了 。

与之相关 ， 乾隆四 十三年有关私盐集 团 的上谕就是
一例 。

？ 接到报告
“

众犯登岸持

械
，
防火烧桥

，
戳毙营兵一人 ，

戳伤銜役三人
”

案件的上奏后 ，
乾隆帝指 出严惩多必要性 ，

即
“

似此纠众肆行 ， 实为可恶 ， 不可不速拿务获 ，
严加审讯 ， 尽法多治数人 ， 以示惩警

”

，

并命令
“

其就获之犯 ， 审得确情 ， 有应决不待时者 ，

一面奏闻 ，

一 面即在该处正法枭示 ，

其同恶相济之犯 ， 必当从重多办数人 ， 不可稍存姑息 。 即末减者 ， 亦应发往伊犁为奴
”

。

此处
， 乾隆帝将犯罪者分为

“

应决不待时者
”

、

“

同 恶相济之犯
”

、

“

末减者
”

， 命

令应科处的刑罚依次为
“

先行正法
” ？

、

“

（ 虽然未 明示 ，
恐怕为 ） 从重的死刑

”

、

“

发遣

伊犁
”

。 之后 ，
收到谕旨 的两江总督如此上奏 ，

“

所有现获首犯季光祖 ， 要犯朱三瘰

子……七名 ……当于五月 十 四 日
， 钦遵谕 旨 ， 委员将季光祖等七犯 ， 绑赴市曹处斩

”

，

将首犯一人与要犯六人 ，
按谕旨 直接处死刑 。

“

所有现获之张信元……俱从重各拟斩监

候 ， 人于本年秋审情实
”

， 没有直接致死伤 ，

一

同登岸放火等人 ，
从重定拟斩监候 ，

入

于本年秋审的情实 。

“

刘邦贤
… …讯无登岸拒捕情事 ， 但结伙驾船卖私 ， 非寻常私贩可

比 ， 应与透漏售私之灶丁卞彩文… …倶请发往伊犁 、 乌鲁木齐等处为奴
”

， 其他没有登

岸 ， 只是参与私盐集团 共乘船者和供给私盐者等 ， 发遣伊 犁和乌鲁木齐 。
？ 此案展现

①｛乾隆朝上谕档 》 第九册 ， 乾隆四 十三年五月
一

日 ， 中 国档 案出版社 ，
１９９ １ ， 第 １ ７７ 页 。

② 一方 面向皇帝上 奏
，
另一方 面在 当地执行死刑 。 因为是在 得到 皇帝 的死 刑许可 前先行执行 ， 史 料上称 为

“

先行正法
”

。 恭请王命就是其典型例 。

③ 《宫 中档乾隆朝奏折 》 第 四十三辑 ，

“

高晋等奏报审办盐城县拿获之拒捕盐枭重犯 季光祖等事
”

， 乾 隆四 十

三年五月 十 四 日 ， 台北
“

故宫博物馆
”

，
１９ ８２ 

￣

 １ ９８ ８ ， 第 ８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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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， 从官僚的立场来看 ， 无论是律例 ， 还是 皇帝 的从重命令 ，

同样是 以权威＆范或命

令为准据的 意味 ， 如此便没有太大差别 。 但是从皇帝 的一方来看 ，
从重的命令是考虑

了犯罪与刑罚 的均衡后做出 的加重处罚决定 ， 这本身就可 以说是皇帝 的职责 ，
意味着

未必要求官僚单方面叛据律例或者既存制度 。

话说回来 ，
如果将本案应该适用的条文从律例 内来看 ，

对应 的应该是户律
“

盐法
”

律的条例 ：

？

凡豪强 盐徒 ， 聚众至 十人 以 上
， 撑驾 大船 ， 张挂旗号 ，

擅用 兵杖 、 响 器 ， 拒

敌官兵 ，
若杀人及伤三人以 上者 ，

比照
“

强盗 已行得财
”

律 ， 皆斩 。 为 首者
，
仍

枭首示众 。

就此条例来看 ， 刑罚并不对犯罪者进行区分 ，

一律处
“

斩 （ 立决 ）

”

， 与乾隆帝的

指示相比 ， 规定 的也是重刑 。 但是就本条例规定的 比附对象刑律
“

强盗
”

律在裁判时

适用的实务而言 ，
犯罪者有

“

法所难宥
”

和
“

情有可原
”

的 区别 ， 前者处死刑 ， 后者

免死流三千里 ， 在雍正五年议准而定 。
？ 根据

“

强盗
”

律的实务规定 ，
犯罪者会被分为

两类 。 本案分为了三类 ， 可以理解为是为了 使犯罪行为和刑罚更为均衡 。 因 此 ， 收到

乾隆帝的从重命令 ， 两江总督把
“

同恶相济之犯
”

从重定 拟为斩监候并人于当年秋审

的情实 ， 当然不能不说是加重处罚的表现 ， 但更应该看成是通过加重使犯罪和刑罚更

均衡 。 由 于这是在和既存的 （包含手续要素 ） 刑罚体 系 比较进行 的 ，
因此从重并非是

和既存刑罚体系没有关系地加重 。 应该说 ， 从重是 因为既存体系无法充分实现犯罪和

刑罚 的均衡 ，
而实现加重的微调整操作 。

？

正如上一章介绍的从重诸案例中 ， 广义的属于同 一范 畴的刑罚 中 ，
选择稍稍加重

的情况较为常见 ，
可以说不仅皇帝命令 的从重 ， 官僚选择的从重也是以 既存体系 为前

提 ，
向加重方 向进行的微调整作业 。 尽管官僚做出 否定

“

处理眼前案件时利用制度与

实定法
”

的判断 ， 选择从重 ， 也不是和既存体系全无关系地 自 由定拟或者选择手续 。

结果 围绕从重 ，
皇帝官僚制 内部 出现的 情况是 ，

关于犯罪和刑罚的 均衡 （ 由 此而

来的具体对应 ） ， 以皇帝做最终的判断为前提 ， 在多大程度上让官员 承担这种微调整作

①《大清律例按语》 卷四十二 ，
户律课程

“

盐法
”

律
， 乾隆三十二年条例 。

②
“

嗣后盗案 ，
自州县 以及巡抚 ， 务令严行究审

，
将法所难宥及情有可原者 ，

一一分析
， 于疏内 开明 ， 照律

不分首从 ， 定拟斩决具题 。 大学士会同 三法司 ，
仍照从前分别详议 ， 将应正法者正法 ，

应发遣者分发 内

地三千里 ， 拨给驿站及营兵差使 。

”

光绪 《大清会典事例 》 卷七八五 ， 刑律盗贼
“

强盗
”

律
，
雍正五年历

年事例 。

③ 皇帝在判断犯罪和刑罚的均衡 时
，
重 视既存 的刑 罚体系

，
这 已 被先行研究所解 明 。 其 中

，
特别是对律例

中的罪名的细分化 ， 参看陶安 尧人 ｈｒ 明清時代《罪名例一 『 情 』 ｔ 法的合理性 」 ｒ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

要 Ｊ １４ １冊 、
２００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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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刑事裁判 中的
“

从重
”

业 ， 这个准绳操之于皇帝之手。

关于皇帝如何考虑 ， 这样的 问题 ， 因 为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，
要发现 明确展示 的

史料就困难 了 。 但是 ，

一

定程度上说 明 了这个问题 的史料还是存在的 。 如有关乾隆帝

的下一例上谕 ：

？

至 问刑衙 门
，
内 而 法 司

， ． 外而地方 官 ，
遇有案件 ，

自 应尽心研 究 ，
彼此讲论

，

务使情真罪 当 。 即 司 官之于 堂 官 ， 州 县之 于府 ， 府之 于臬 司 ， 臬 司 之 于督抚 ， 凡

有宽严 不 中之处 ， 皆 许其据案直 陈 … …要之 皆 为公事起见 ，
不得 少 涉私 心 也 。 夫

“

从宽
”

、

“

从严
”

， 视其人之 自 取 ，
而 宽之严 之 ， 均无所容心 于其 间 。

这则上谕中 ，
乾隆帝认为关于犯罪和刑罚 的均衡 ， 应该对每个案件探讨 ， 在此过

程中 ， 允许下属向上司 表达意见。 可以据此推测 ，
乾隆帝对于判断犯罪和刑罚 的均衡 ，

抱有一定程度上委以官僚 的想法。

再有一例有关嘉庆帝的上谕 ：

？

若科道等以 经朕宽 宥一人 ， 辄欲拘 照例 文 ， 持其轻 重 ，
纷纷渎 奏 ， 势 必至如

明季 台 臣把持朝政肆意 妄陈 。 此风断 不可 长我朝 家法 ， 刑 赏 大权 ，
悉 由 乾 断 。

若朕救一人用 一人 ，
该科道等即欲执简 而争 ， 尚复成何政体乎 。

这则上谕是嘉庆帝关于监候人犯免去秋审 ， 特别地 只是科 以杖责后释放 ， 针对给

事中上奏称
“

似末减之外 ， 亦有末减
”

而下 。 嘉庆帝 向对 自 己减刑判 断产生疑问 的 给

事中的上奏 回应 ， 乃至断言
“

此风断不可长
”

， 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。 从这样严厉的

批评来看 ， 嘉庆帝对犯罪和刑罚 的均衡之判断 ，
并不认为应该委于官僚 。 更据此可 以

推测有尽量应该 由 其自 己来判断的想法。

乾隆帝和嘉庆帝的木 同想法 ， 在于为 了实现犯 罪和刑罚 的均衡的作业 ， 官僚可 以

在多大程度上负担 ，

一定程度表现为皇帝 的个性问题 。 但是清代 的司 法制度不是历代

皇帝各 自建立的 ， 基本上皇帝也要 以既存 的律例和制度为前提进行微调整 ， 关于实现

犯罪和刑罚 的均衡 ， 除 了皇帝的个性 ， 不免有制度的影 响 。

换言之 ，
整体考量既存 的律例和制度后进行加重处罚 ，

一面对官僚要求始终 以律

例和制度为准据 ，

一面 由皇帝对案件一一判断 ， 如有必要今后用 同样的 对应方法则谋

求立法化等 ，
关于加重的判断须要全部 由 皇帝进行 。 如果这样 的理想状态可以完全实

①《乾隆朝上谕档 》 第十册 ，
乾隆 四十六年四月 十八 日

，
中 国 档案 出版社 ， １ ９９ １ ， 第 １３ １ １ 页 。

② 《嘉庆道光两朝上 谕档 》 第八册 ，
嘉 庆八年十二月 二 日

，
广西 师范大学 出 版社

，
２０００ 年影 印本

，
第 １ ２２０

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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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 ， 那么什 么问题都没有 。 但实 际上历代皇帝都反复严禁加重处罚 ， 而官僚则反复选

择从重等加重处罚 。 这样一来 ，
可能 的解释是 ， 官僚的对应不过是基于对制度不理解

的专断 。 从官僚看 ， 应该理解为 ， 因 为伴随这种对应 的惩戒处分 ， 还 有危险性存在 ，

所以作为现实问题 ， 有迫于选择从重的必要性。 总之
， 就官僚而言 ，

实现犯罪 内容和

刑罚 的均衡 ， 只把既存的律例和制度作为准据是不够 的 ， 因 此作为必要的 补充而选择

从重 。

但是 ， 官僚就案件的 内容选择从重 ，
从被要求遵守律例 和制度来讲 ， 也缺乏手续

的安定性 。 所以 ， 特别是乾隆中期 以后 ， 恭请王命等官僚本来就可能选择的 既存制度

被完善 、 扩充了 ， 请 旨 即行正法等满足
一定要件 的情况下选择 的 新制度结构被创造 ，

构筑了保持律例和制度的整合性一并在手续上有加重效果 的方法 。 这些方法囊括 了 以

往的从重 。 被纳入进来 的从重
，
虽然 有 内容上 的 加重效果 ， 但手续上并不称为

“

从

重
”

。
？ 虽然这种带来和律例与制度不矛盾 的从重 的效果的方法被确立 ， 其 中没有被完

全吸收的部分无论如何残存下来 ，
这一部分中 ， 也有个别案件中选择从重的那种残存

部分 。 另外 ， 从恭请王命和请 旨 即行正法的确立也有皇帝对此的容忍来看 ，
皇帝也会

认为这是和既存的律例和制度不年盾而有用的方法吧 。

原则上全部以皇帝的判断为前提 ， 作为现实的 对应 ， 官僚以律例为准据处理案件 ，

根据刑罚 的重度衡量案件的重要性 ， 再反复审理直至皇帝官僚制的 上级 。 居于顶点的

皇帝处理死 刑案件 以外 ， 包含 比 附在 内 ， 处理新 的有 必要考量犯罪与刑罚均衡 的 案

件一＾若从如此描绘 出 的清代 的司 法制 度的 概略来看 ， 作为 臣 下的官僚选择 的从重 ，

关于皇帝应该专
一进行犯罪与刑罚均衡的 判断 ， 只有皇帝来做的话 ， 庞杂的案件处理

中存在 困难 ， 作为弥补 ， 其 中 的一部分判断可以在皇帝之前顼先进行 。 这样 的官僚对

应 ， 违反了官僚依律例科处的义务 ， 也侵 占 了皇帝的职务 ， 有时皇帝会严格排斥 。 但

是从重也并非被皇帝全盘否定 ， 有时这种选择会被皇帝欣熬接受
， 而且如果从被命令

的选择来判断的话 ， 根据情况 ，
皇帝也会对官僚做出 的从重所实现犯罪和刑 罚 的均衡

做出评价 。

以上 ， 尽管官僚选择 的从重会受皇帝个性和制度逻辑的双方影响 ， 而且一定范围

内其他的手续吸收了这种机制 ， 但在整个清代有必要被使用 。 就所谓追求每个案件 中

的犯罪和刑罚均衡 的当时 的刑事 司法的状况而言 ， 在针对各种各样 的犯罪微妙的差异

而经常要求刑罚 的细分化之外 ， 从重这样 的个别案件的加 重处置是当 时司 法 中不可或

缺的 。 ．

① 但是
，
在恭请王命和请 旨即行正法 的完善 、 创造过程 中

，
或者是获得一定程度 的安定性后

，

’

因 为其
＿
来

，

恭请王命和请 旨 即行正法会与从重并称 。 上一章介绍 的案例 的那个时期就是这样 。

４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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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刑事裁判 中的
“

从重

结 语

清代带有加重处罚 的
“

从重
”

，
可 以找 到刑罚 的加重 和通过手续加重效果两种系

统 。
一般来说 ， 它们是和律例等的规定 比较来表现进

一

步加重的形态 ， 有通过加重来

实现律例等没有尽数反映出 的犯罪与刑罚的均衡这一性质 。

对这样 的
“

从重
”

，
历代皇帝 因律例准据的观点而否定 ， 但皇帝首要的要求是犯罪

和刑罚 的均衡 ， 律例准据也是这
一逻辑的应有之义 。 因此

， 在律例准据不能实现刑罚

与犯罪均衡 的情况下 ， 有时选择从重就是必要的 ， 这和律例与既存制度也并非全无关

系 ， 可以说处于一种补充的地位 。 围绕从重 ， 皇帝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均衡 的判断 ，

一

定程度委于官僚 ，
这一点表现为皇帝个性与制度上的影响 。 而且在后者制度上的 影响

的部分中 ，
尽管确保律例和既存制度的整合性 ， 但在手续上带有加重效果 的恭请王命

和请 旨 即行正法等被构筑 ， 从重被
一

定程度吸收进去 。 尽管如此 ，
对个别案件的从重

还是作为必要之物而继续存在 。

此外 ， 本文未有言及 ， 关于探讨从重问题的背景中存在的实现犯罪与刑罚 的 均衡 ，

特别是嘉庆朝 以后值得注意 。
一言以蔽之 ，

应该称为
“

现场的疲弊
”

。 与之相关 ， 在其

他论文中关于解审有若干论述 ，

？ 有关本文言及 的犯罪和刑罚的均衡 ， 例如 ， 嘉 庆十

年 ， 对因为捕缚 的洋盗犯太多而提议汇总上奏的两广总督那彦成的上谕 ：

？

该 省拿获洋盗及各项 匪徒
， 均 系 问 拟重辟居 多 。 该督 于审 明 后 ， 自 应逐案 奏

闻 ，
候 旨 交部核 办 。 此 系 旧章 ，

岂有汇 折具奏之理… …乃 辄称逐件 具奏 ， 事 涉 烦

冗耶 ，
此次 一折之 中 ，

叙述至 十数 案
，
仅列 人名

，
不 叙情节 ， 即 交部从何核议 。

迹似揽权 ， 所 办大谬…… 若云 目 下获犯较 多 ， 则 从前该省 获犯 亦 复不 少 ，
该督但

能迅速审 办 ，
由驿驰奏候结

，
又何患 囹 圄 壅积乎 。

此件上谕 ， 对于汇总案件上奏的 总督提案 ， 不仅没有先例 ， 而且 因 为汇总 ， 中央

的刑部不能把握详细案情 ，
从而无法审理 ， 被认为是错误而否决 。 但是关于提案 的背

景 、 犯罪者很多的事实 ， 应该如何处置 ， 只有
“

迅速审办
”

就好的 表述 ， 而没有提示

具体的对策 。

总督所谓
“

犯罪者多
”

， 如果往司法制度上考虑的话 ，
有这样 的意味 ，

地方现场 的

个别案件 中有关各种追问犯罪与刑罚 的均衡 ， 案件的 数量超过 了处理能力 。 如果要处

①鈴木秀光 「清末就地正法考 」 ｒ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」 １４５ 冊 、 ２００４ ［
该文 的中 文可参照 《 日 本学者 中 国

法制史论著选 》 （明清卷 ）
，
中华书局 ， ２０ １６ ， 第 ４３５ 

￣

４６ ７ 页 。

一译者注 ］ 。

② 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》 第十册 ， 嘉庆十年八月 七 日 ， 广西师 范大学 出版社 ， ２０００ 年影 印本
，
第 １ １２４ 页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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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这些超过了处理能力 的量 ， 当然勉强办到 ，
表现为全体疲弊 ， 这样 的状况 ， 在嘉庆

朝 以后 ，
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中渐渐显现出 来 。 这里有关总督 的提案 ，

也是根据这种

状况所提对策的 一方面 。 嘉庆十年这个阶段 ， 皇帝还是认为官僚有懈怠问题 。 但是 ，

如在其他论文中多少提到 的那样 ，
进人道光朝后 ， 这种根据现场 的疲弊提出 的对策 已

被皇帝容忍 。 因此 ， 可以说因为要维持
“

旧 章
”

，
所 以 可以 简略化的 地方就尽量简略

化 ，
这也是一种对应 。

既然 围绕从重的讨论和围绕其背景中存在 的犯罪和刑罚 的均衡的讨论 ， 而且存在

官僚和皇帝之间 的分工侧面 ，
很难想象这和被称为超过 了处理能力 的现场的疲弊的刑

事司法状况无关 。 思考嘉庆朝以后的从重 的展开情况 ， 不得不考虑这种称为
“

现场的

疲弊
”

的要素 。 另 外 ，
这也不会止于从重 的话题 ， 继续 进行全局性 的 探讨是很有 必

要的 。

４６


